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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1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新宁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19 

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 

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的公告 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.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

4 月 29 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

示暨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31），公司股票于 2024年 4月 30

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若公司出现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票上市规则》”）第 10.3.11条规定的情形，

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 

2.目前，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已调整为 2025 年 4 月

16日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南第 1号——业务办理》相关规定，公司披露第二次年度报告编制及最

新审计进展情况公告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，

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。 

一、2023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

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-2- 
 

202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及强调

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（一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

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： 

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三、（2）所述，新宁物流自 2018年起连续亏损，

本年度受前期银行贷款逾期等负面舆情及全球 3C 电子产品消费需求疲软，

下游客户总体出货量下滑的影响，营业收入较上年度下滑 38.04% ，2023

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-15,626.10 万元，累计未分配

利润为人民币-135,358.94万元，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人民

币-13,666.59万元。 

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新宁物流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资产为人

民币 21,036.14万元、流动负债为人民币 61,120.29万元，流动负债超出

流动资产为人民币 40,084.15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120.37%；一年内需偿还

的有息负债（不含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）余额约人民币 21,045.50万元；

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新宁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因 2015 年 12 月火灾事故涉及

重大诉讼的终审判决书，尚未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

公司支付的赔偿款及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合计约人民币 21,434.83 万元；

货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,389.44 万元，其中未受限的货币资金为人民币

3,232.05万元。 

这些事项及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三、(2)所述的其他事项表明存在

可能导致对新宁物流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

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

-3- 
 

（二）强调事项 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附注十七、4 所述，新宁物流 

2023年 12 月 31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，符合深圳证

券交易所对其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。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

计意见。 

（三）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消除进展情况 

1.关于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的事项的消除情况 

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

第 1324 号——持续经营》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，主要从财务方面及

经营方面，判断公司是否存在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风险。截至目

前，会计师已完成对公司合并报表重要财务数据的审核程序，公司财务方

面不存在净资产为负、关键财务比率不佳、到期无法偿还债务等财务状况

恶化的情况；会计师已获取公司内部董事会会议决议及年度资金预算方案，

完成营业收入、货币资金等关键科目的重要核查程序，经营方面不存在关

键人员离职、失去关键市场及客户、无法支付诉讼索赔金额等经营状况恶

化的情况。会计师初步确认公司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风险较低，

在正式版审计报告出具之前，会计师会持续关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相关的

事项，谨慎发表审计意见。 

公司已于 2025 年 1 月 24 日披露了《2024 年度业绩预告》，经公司

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扣除后营业收入预计在 47,000.00 万元–49,000.00

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13.97%-18.82%。 

结合会计师审计进展及公司初步判断，“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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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性”影响基本消除。截至目前，公司 2024 年度审计工作仍在有序推进

中，最终审计意见类型请以 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意见为准。 

2.关于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事项消除情况 

2024 年 12 月 25 日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正式发行上市完成，

公司已于 2025 年 1 月 24 日披露了《2024 年度业绩预告》，经公司财务

部门初步测算，2024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预计为

20,000.00万元–22,000.00万元，2024年度公司预计净资产为正，强调

事项段涉及的事项已得到妥善解决，最终审计意见类型请以 2024 年年度

审计报告意见为准。 

二、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编制工作及审计工作正按

照既定的审计计划有序开展，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项

目组正在有序完善分析、汇总相关审计底稿，并提交内部质量控制部门进

行复核，后续将根据质量控制部门反馈意见进一步完善相关审计底稿。 

经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，公司目前暂不存在可能导致财务会计报

告或者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，公司目前与会计师

事务所在重大会计处理、关键审计事项、审计意见类型、审计报告出具时

间安排等事项上不存在重大分歧，最终审计意见类型请以 2024 年年度审

计报告意见为准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目前，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已调整为 2025 年 4 月 16

日，公司将继续持续推进 2024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，与会计师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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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所保持良好沟通，跟踪审计工作进展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

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

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 

董事会 

2025年 4月 3日 


